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

政务依申请公开办理指南

（2023年版）

一、事项名称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依申请公开。
二、适用范围

除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主动公开的信息外，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根据自身需要提出申请，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程序向申请人公开的信息。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人民银行政务依申请公开制度》《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依申请公开制度》。
四、受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申请材料

（一）《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见附件1）；
（二）公民应当提供身份证件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效证件的复印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复印件。
六、基本流程

（一）申请人填写《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提交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频次或者数量范围的申请人收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书次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缴纳至指定账户，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期限将从缴费完成次日起重新计算，逾期未缴纳的视为放弃申请，人民银行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三）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制《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见附件2），对申请人予以答复。申请人收到《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后应及时填写《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见附件3），并传真或邮寄至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依申请公开的流程请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办理依申请工作流程图》（见附件4）。
七、办理时限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申请后，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经批准后，可延长20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合法方权益的，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
八、表格下载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陕西省分行子网站（hppt://xian.pbc.gov.cn）下载，也可以到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取。
九、咨询渠道

（一）电话咨询。拨打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热线029-82209188、029-88345468
（二）现场咨询。到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小组办公室（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49号）现场咨询。
十、办公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49 号。
附件：1.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2.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3.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

      4.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办理依申请公开流程图

附件1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

请

人

信

息
	公民
	姓    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    真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法人

/其他组织
	名    称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需政务事项或信息情况
	所需政务事项或信息的内容描述
	

	
	所需政务事项或信息的用途
	

	
	获取的方式（可选）

□ 邮寄

□ 快递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年第   号

               ：

    你（单位）向我行提出政务公开申请，我行已依法予以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条第   项的有关规定，现答复如下：

    特此告知。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
	    本人（本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    年第  号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回执请传真（029—88345453）或邮寄至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49号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邮政编码：710075）。

附件4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办理依申请公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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